
行业标准《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项目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函[2022]312

号），计划编号为：2022-1820T-JB，项目名称“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通

用技术条件”进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计

划完成时间为 2024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在制定行业标准《A 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

通用技术条件》的过程中，全国试验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损检测仪器分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按照行业标准惯例于组织辽宁仪表研究所等召开项目启动会，确

定标准工作组成员组成原则和本标准制订的基本思路，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征求意见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辽宁仪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不

断完善”的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

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

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2、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 A 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的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频率 0.1MHz～25MHz 范围内的单通道非饱和式手动探伤

用的 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检测仪（以下简称探伤仪）。对于多通道或其

他类型的超声探伤检测系统，可从本文件中选用相应的部分。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式和模拟式超声探伤仪。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是国内工业超声检测行业公认的基础性标准，得到普遍采用或引用。

当前国内其他工业超声仪器标准主要有 GB/T 27664.1-2011《无损检测 超声检

测设备的性能与检验 第 1部分：仪器》、JB/T 11610-2013《无损检测仪器 数

字超声检测仪技术条件》，这两份标准主要对超声探伤仪器性能进行了规定，

侧重于仪器电气性能检测。国外相关标准主要是 EN 12668-1:2010

《 Non-destructive testing - Characteriz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ultrasonic examination equipment - Part 1: Instruments》，对超声仪器

电气性能各项指标检测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而本标准则兼顾了仪器电气性能与

仪器探头组合系统性能的评定，更贴近探伤现场的实际应用。

4、与原标准差异和水平对比

本标准为修订标准。

与原标准相比，本标准进行了如下修改：

a）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规定的内容；

b）修改了术语及定义的内容；

c）调整了技术要求的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所提出的技术指标和检测程序，充分考虑了生产企业使用习惯，符合

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要求，其有效性得到广泛验证。

四、专利、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修订，将有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要求，有利于消费者选择

更可靠、更稳定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并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和研发，以满足行业标准的要求，有助于推动超声探伤仪器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标准的修订也有助于推动超声探伤仪器行业



的发展，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助于形成更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超声探伤仪器的现状和技术特点，同时考虑超声探伤仪

器技术进步使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的，对产业发展具有规范市场秩序、促进

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以及推动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作用，有助于推动整

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a）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b）未查到关于超声探伤仪器的国际、国外标准；

c）未有相关的数据对比。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见附图。

本标准属于试验机标准体系“无损检测仪器”小类，“超声检测（探伤）

仪及系统”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修订标准，待本标准发布后，将同步替代 JB/T 10061-1999。

十二、其他应予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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